
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我所”）接受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
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会规则》”）、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
所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会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系由贵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会，贵司

董事会已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贵司关于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

会的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及参会方式、会议审议事项、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及投票程序、关于股东有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的说明、公司通信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事项，同时贵司董事会还根据有关规定对
本次股东会通知中相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贵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本次股东会提供便利，网络
投票系统为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本次股
东会投票表决的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6年1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贵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贵司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在通知的时间、地
点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现场会议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33,218,974股，占贵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0567%。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前述人员均为股权登记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
人。除贵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贵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及贵司
同意的相关人员，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网络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共5164名，所持股份总数67,53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2%。
三、本次股东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推举了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程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及表决。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会议主持
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
果。
3、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关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统计。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本
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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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1月 29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1月 29日 9:15至 2026年 1月 29日

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湖南白银316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168人，代表股份 1,000,753,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933,218,9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5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64人，代表股份67,534,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65人，代表股份 198,368,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2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30,833,9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64 人，代表股份 67,534,9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22%。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光梅女士主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所表决提案已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1月 1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中的相关内容。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70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0%；反对834,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4%；弃权 1,217,6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316,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56%；反对 834,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6%；弃权1,217,6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725,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3%；反对814,8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4%；弃权 1,213,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340,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74%；反对 814,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8%；弃权1,213,7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票面金额及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3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0%；反对87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7%；弃权 1,344,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46,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98%；反对 877,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2%；弃权1,344,8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9%。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7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2%；反对836,6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6%；弃权 1,342,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89,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12%；反对 836,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8%；弃权1,342,9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0%。

表决结果：通过
3.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7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5%；反对787,1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弃权 1,389,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91,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26%；反对 787,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8%；弃权1,389,8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6%。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5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9%；反对756,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6%；弃权 1,446,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66,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96%；反对 756,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3%；弃权1,446,4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2%。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27,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5%；反对766,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6%；弃权 1,460,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42,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74%；反对 766,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3%；弃权1,460,5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3%。

表决结果：通过
6.还本付息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03,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1%；反对789,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9%；弃权 1,461,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18,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54%；反对 789,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9%；弃权1,461,5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8%。

表决结果：通过
7.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96,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4%；反对79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7%；弃权 1,460,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11,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19%；反对 797,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9%；弃权1,460,4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2%。

表决结果：通过
8.增信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543,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2%；反对741,1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1%；弃权 1,468,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58,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59%；反对 741,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6%；弃权1,468,9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5%。

表决结果：通过
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9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7%；反对757,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弃权 1,496,3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14,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6%；反对 757,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1%；弃权1,496,3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3%。

表决结果：通过
10.挂牌转让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22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0%；反对1,022,8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2%；弃权 1,508,6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7,
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37,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39%；反对1,022,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6%；弃权1,508,60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5%。

表决结果：通过
11.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94,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2%；反对784,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4%；弃权 1,474,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09,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11%；反对 784,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4%；弃权1,474,9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35%。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46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7%；反对799,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9%；弃权 1,485,2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083,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80%；反对 799,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3%；弃权1,485,23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87%。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段优、李骏欣；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6-009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思诚路1515号1号楼2层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5
73,512,403
68.879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6,725,960股，即总股本108,0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1,274,04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WONG YIN YEE（黄雁夷）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448,603
比例（%）

99.9132

反对

票数

61,900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1,900
比例（%）

0.0026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博然、聂翰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6-010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公司保荐机构已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按计划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8亿元（含

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式，购买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第十一条规定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产品期限

不得长于内部决策授权使用期限，且不得长于12个月。

2025年12月，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签署了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协议

书，于近日赎回，收回本金1,000万元，获得收益2.51万元。

2025年12月，公司在交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选择七天通知存款进行现金管理，于近日分两批次

赎回，收回本金1,100万元，两批次赎回分别获得收益0.15万元和收益0.065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
款

七天通知
存款

七天通知
存款

受 托 人 名
称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通

分行

交 通 银 行
上 海 嘉 定

支行

交 通 银 行
上 海 嘉 定

支行

产 品 金 额
（万元）

1,000

1,100

1,100

起息日

2025/12/2

2025/12/29

2025/12/29

到期日

2026/1/29

2026/1/4

2026/1/28

年化收益率
（%）

1.58%

0.75%

0.75%

赎 回 金 额（万
元）

1,000

1,000

100

实际收益（万元）

2.51

0.15

0.065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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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19 证券简称：浙江荣泰 公告编号：2026-005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高管未减持公司股份
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敏敏、

股东戴冬雅分别持有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666,496股、5,200,000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56%、1.4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6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浙江荣泰
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郑敏敏、戴冬雅
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从2026年1月29日至2026年4月28日期间，分别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 1,416,624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0.3895%）、1,300,0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0.3574%），
郑敏敏和戴冬雅减持数量不超过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2026年 1月 29日，公司收到了股
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敏敏和股东戴冬雅出具的《关于股东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截至2026年1月29日，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敏敏和股东戴冬雅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敏敏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5,666,496股

1.56%
IPO前取得：5,666,49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戴冬雅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股东

5,200,000股

1.43%
IPO前取得：5,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郑敏敏

戴冬雅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666,496
5,200,000
10,866,496

持股比例

1.56%
1.43%
2.9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戴冬雅与郑敏敏为母子关系。

戴冬雅与郑敏敏为母子关系。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未减持公司股份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郑敏敏

2026年1月7日

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1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1,416,624股

0%
不超过：0.3895%

5,666,496股

1.56%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戴冬雅

2026年1月7日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0股

2026年1月29日～2026年1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1,300,000股

0%
不超过：0.3574%

5,200,000股

1.43%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2026年1月29日，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敏敏和股东戴冬雅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

计划。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敏敏和股东戴冬雅未作出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承诺，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根据减持计划，本次减持区间为 2026年 1月 29日至 2026年 4月 28日。截至 2026年 1月 29日，

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敏敏和股东戴冬雅未减持公司股份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
划。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19 证券简称：浙江荣泰 公告编号：2026-004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递交H股
发行上市的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1月29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首次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材料。该申请材
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
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投资者不应根据其中的资料作出任何
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上市如果最终实施，发行对象将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
律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监管
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
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159/documents/sehk26012900751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159/documents/sehk26012900752.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

公告以及本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
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 H 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
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或备案，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6-004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

230,000
-61,000
-55,800
-0.50

～

～

～

～

242,000
-54,000
-48,800
-0.45

上年同期

331,516.73
-22,629.89
-13,180.13

-0.19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情况。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网络安全市场需求仍待复苏，部分下游行业客户网络安全支出收紧，对公司整体业务

与经营业绩带来阶段性压力。面对外部挑战，公司积极优化业务布局，聚焦科技创新，着力培育新兴
增长点，稳步推动业务结构调整。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与精细化资金管理，显著增强了业务的造
血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实现同比大幅转正，且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净流入
态势，充足的资金储备也为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
1、第四季度业绩已展现出企稳向好的韧性。
公司短期面临行业新旧需求转换带来的经营压力，收入规模出现阶段性调整。然而随着市场需

求逐步筑底，第四季度收入降幅已呈现环比收窄的积极信号。长期来看，随着数智化业务蓬勃发展，
新质安全需求不断涌现，公司对网络安全行业的未来前景保持坚定信心，并将通过持续创新与业务
结构调整捕捉市场机遇。

2、与中国移动的业务协同，正步入结构优化与质效提升的深化阶段。
虽然双方关联交易的总额同比有所下降，但更具质量的中移自采业务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从

规模扩张向质效升级转变。2025年下半年，双方进一步强化政企市场的拓展，聚焦云安全等战略型
业务，推动产品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匹配，共同打造更具市场竞争力融合服务。

（二）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
1、毛利额下滑是利润变动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空间收窄主要源于毛利额的显著下滑。除了收入下滑的主要影响，为把握

重点行业的安全能力建设机遇，公司前瞻性地承担了科研类重大项目。此类项目通常伴随较高的前
期资源投入，导致当期成本承压，进而对整体毛利水平产生阶段性影响。尽管短期内盈利水平受到
挑战，但这些战略性投入有助于公司后续在相关行业的业务增长。

2、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通过精细化管理与费用管控，有效压降各项运营成本，报告

期内三费实现同比缩减。然而，收入规模和毛利的明显下滑，且本期确认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对公
司当期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3、积极应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波动。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波动。虽通过对参股上市公司持仓的主动管理锁定收

益以及市场波动本期确认收益约1亿元，但参股的非上市公司因市场估值下调，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约1.5亿元，这是导致本期非经常性损益为负值的主要原因。

（三）预计经营性净现金流约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90%，资金储备充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下降，销售回款效率（销售回

款/营业收入）显著提升，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保持同比增长。公司资金储备进一步充实，达46亿元左
右，为业务拓展与技术创新提供了扎实的资金保障。

（四）强化新兴安全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公司增长新动能
1、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保持高位的研发投入强度，发展高质量安全能力。在“AI+安全”

技术方向，公司基于“安星人工智能安全运营系统”打造多智能体协同防御体系，实现威胁全生命周
期精准管控；在工业互联网安全方向，公司打造“京津冀产业协同与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平台”，构建

“六位一体”工业安全防护体系；在个人隐私保护方向，公司推出即插即用的手机隐私防护设备“隐私
盾”，保障用户数据安全。

2、布局新增长方向，开启发展新篇章。

面向未来，公司规划并积极打造以下三条增长曲线，以构建持续成长的战略梯队。

第一曲线立足稳固基本盘：深化以合规驱动的基础网信安全业务和信创业务，着力推动云安全、

安全运营平台及服务化转型，巩固市场地位与核心收入；

第二曲线发力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聚焦“AI+安全”、数据安全、战新安全等新兴领

域，打造差异化能力与竞争优势；

第三曲线培育新市场：前瞻布局个人与家庭数字安全市场，积极探索新产品与商业模式，培育中

长期增长点。

作为中国移动专责网信安全专业子公司，启明星辰将持续强化与中国移动的协同深度，以高水

平安全能力开拓新发展空间。公司管理层对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积极把握数字化转型与网络安全

升级机遇，为投资者创造可持续价值。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25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6-008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

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25,
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37%）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6年 1月 28日 14:00时至

2026年1月29日14:00时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司法拍卖。本次拍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本

次司法拍卖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布的《成交确认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竞买人

张宇

竞买号码

235497709
标的股数（股）

25,000,000
成交价（元）

39,310,0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37%
根据《成交确认书》，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

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除本次所持的25,000,000股股份（尚未完成过户）被司

法拍卖外，2024年12月，其持有的19,257,354股股份已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拍卖，并在结算公司完

成过户登记；2025年7月，其持有的5,000,000股股份已被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强制变卖；

2025年10月22日，其所持的40,000,000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2025年10月23日，

其所持的 20,000,000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2025年 11月 7日，被司法拍卖的 20,
000,000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2025年 11月 13日，被司法拍卖的 66,500,000股股份完成过户登

记手续；2025年11月14日，被司法变卖的20,000,000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股东名称

尹洪卫

持股数量（股）

101,291,617注1
持股比例

5.56%
累计被拍卖数量（股）

190,757,354注2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88.32% 注3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48%
注：

1、“持股数量”中，有2500万股已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

2、“累计被拍卖数量”未包含变卖的部分，截至目前已变卖2500万股。

3、“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股东截至2026年1月28日持股数量为基数计算。

三、股东权益变动可能触及5%的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2026年1月28日，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1,291,617股，占公司总股本5.56%。如本

次司法拍卖最终完成过户，尹洪卫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 76,291,61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19%，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尹洪卫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

尹洪卫先生本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2、截至2026年1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华盈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

盈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2,290,575股，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03,582,192股，占公司总股本11.18%。如本次司法拍卖

最终完成过户，华盈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将减少至178,582,192股，占公司总

股本9.81%，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

3、截至2026年1月28日，尹洪卫累计被冻结101,291,617股，累计被轮候冻结732,889,104股，因

诉讼较多且有多轮轮候查封，尹洪卫持有的股份后续可能被司法处置。

4、公司于 2026年 1月 1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4），后续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47%）将继续

被司法拍卖。鉴于司法拍卖的公开性，后续被拍卖的 45,000,000股股份的受让方存在不确定性，是

否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尚存在不确定性。

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的规定并结合

现行的司法处置实践，如冻结的股票数量、价值较大，分拆处置有利于拍卖成功且更有利于变价。未

来如发生尹洪卫所持股份继续被司法处置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

6、本次司法拍卖尚处于竞拍成功阶段，后续将涉及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

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本次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经营

能力）和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暂无影响。

8、在前述拍卖完成股权司法划转过户后，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出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时履行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9、本次司法拍卖的受让方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等相关规定。根据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第十五条：“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

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02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扭亏为盈情形

项 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盈利：36,900万元

盈利：24,000万元

盈利：0.22元/股

～

～

～

盈利：55,300万元

盈利：36,000万元

盈利：0.34元/股

上年同期

亏损：790,458.03万元

亏损：792,275.35万元

亏损：4.8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预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因2025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

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尽管受锂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锂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但得益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锂矿定价周期缩短，其全资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Pty Ltd化学级锂精

矿定价机制与公司锂化工产品销售定价机制在以前年度存在的时间周期错配的影响已大幅减弱。

随着国内新购锂精矿陆续入库及库存锂精矿的逐步消化，公司各锂化工产品生产基地生产成本中耗

用的化学级锂精矿成本基本贴近最新采购价格。

2、截至本业绩预告公告日，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S.A.（以下简

称“SQM”）尚未公告其2025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公司全面考虑所能获取的可靠信息，沿用一贯方

式，采用彭博社预测的SQM 2025年第四季度每股收益等信息为基础来计算同期公司对SQM的投资

收益。根据前述预测数据，SQM 2025年业绩预计将同比增长，因此公司在本报告期确认的对该联营

公司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3、2025 年以来澳元持续走强，本报告期内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收益金额较2024年

度增加。

4、结合市场状况、公司经营预测等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

政策规定，公司将针对在2025年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经财务部门基

于当前情况的初步测算，预计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2024年度减少。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公司 2025年具体财务

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2、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QM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两

地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SQM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业绩预告的时间，公司不能先于

SQM公告季度财务信息前公告其业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

定，公司通过财务测算模型并结合彭博社(Bloomberg)预测的SQM 2025年第四季度每股收益等信息预

估SQM 2025年第四季度经营损益，并按照公司持股比例预估对SQM的投资收益。SQM公告称，其与

合营公司目前正依据《合伙协议》约定的方法确定拟分配的股息，并同步审查会产生的其他会计影

响，相关事项将体现在SQM 202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因此公司测算的投资收益与SQM实际公告的

净利润按本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计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差异的金额及对公司财

务信息的影响程度，严格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时进行会计处理并按信息披露规定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88793 证券简称：倍轻松 公告编号：2026-003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大风险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学军先生所持有公司的557,042股股份已解除冻结。

● 本次解除冻结后，马学军先生所持公司股票已全部解除冻结，无被冻结股份。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进展情况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9日发布公告，马学军先生

持有公司的557,042股股份被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详情请参照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2）

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马学军先生持有的被司法

冻结的557,042股股份已解除冻结。本次解除冻结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5%，占实际控制

人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股份的比例合计为1.31%。

股东名称

马学军

合计

解除冻结股份数量（股）

557,042
557,042

占其直接和间接控制持股数比例

1.31%
1.3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5%
0.65%

二、本次解除冻结后实控人累计股份被冻结情况

本次解除冻结后，马学军先生所持公司股票已全部解除冻结，无被冻结股份。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状态的变化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30日


